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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财购〔2023〕7 号

各预算单位、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、参与政

府采购的供应商：

为进一步创新政府采购诚信管理模式，健全政府采购领域守

信激励、失信约束机制，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，信阳市优化升

级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，新增信用评价平台功能，开展对采购人、

代理机构、评审专家、供应商四类采购主体的分类信用评价工作，

建立起全方位、全流程的网上诚信评价体系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信用评价平台功能

信用评价平台功能是以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为载体，以采购

项目生命周期为主题，为采购人、供应商、代理机构、评审专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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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方参与主体赋予采购活动中的打分权限，根据信用评价指标和

标准，在网上互评打分的评价模式。

(一)采购人信用评价。主要包括采购项目业务能力，评审过

程、合同签订、合同履约等相关内容。参与评价主体为代理机构、

供应商、评审专家，评价节点设置在项目评审结束后开始。

(二)代理机构信用评价。主要包括项目采购文件编写质量、

评审过程、职业素质、整体评价等相关内容。参与评价主体为采

购人、评审专家，评价节点设置在项目评审结束后开始。

(三)评审专家信用评价。主要包括专家业务能力、评审纪律、

职业素质等相关内容。参与评价主体为采购人、代理机构，评价

节点设置在项目评审结束后开始。

(四)供就商信用评价，主要包括参与投标、合同履约、专业

水平、售后服务等相关内容。参与评价主体为采购人，评价节点

设置在项目合同履约验收完成后开始。

二、有关工作要求

信用评价功能于2023年6月1日开始试运行，请政府采购各方

当事人按照“一项目一评价”原则，及时在项目评审结束或履约

验收后完成信用评价工作，切实发挥政府采购全流程电子化便民

利民的作用，以评促改，共同打造诚实守信的政府采购营商环境。

在使用政府采购系统中遇到任何问题可反馈至财政部门。

2023年5月22日


